
行政职权事项清单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
	职权类别
	行政奖励
	行使主体
	右玉县教育局
	承办机构
	基教股

	实施对象
	教师
	行使层级
	县级
	行使情况
	常用

	职权名称
	项目
	县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德育先进工作者评选

	
	编码
	0300-H-00200-140623

	实施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第三十二条，社会力量所办学校的教师的待遇，由举办者自行确定并予以保障。《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奖励规定》第十二条

	意见及理由
	保留

	备   注
	


右玉县教育局评选中小学德育

先进集体和个人
注：1、监督检查：①、县教育局纪检监察室日常监督；②基础教育处处务会制度集体






教育局印发表彰文件、光荣册、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状





主管厅长审定





股务会审议





股长审查





3、因素分析法


综合考评候选集体和个人的条件，筛选出不符合《通知》评审条件，有群众举报经过核实属实，超出名额部分的推荐人





1、审核依据


关于评选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知





4、内部监督


A角：主办人


B角：协办人


处内监督人：股长





2、原则


“公平”原则


“公正”原则


“公开”原则





教育局基础处组成专家评审组进行封闭评审





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对推荐材料进行初审





各学校上报推荐材料





教育局基础教育处根据工作计划启动评优工作，下发评优《通知》





不符合审批条件返回上一单元





推荐材料


综合考评候选集体和个人的条件，筛选出不符合《通知》评审条件，有群众举报经过核实属实，超出名额部分的推荐人





三级审议


管理制度









